
一市民试驾汽车撞伤行人
法院：试驾者和销售公司共同担责

3月7日，枣庄市质量兴
市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资
深质量专家及新闻媒体，
对“中联水泥”杯“我为产
品质量把好关”有奖征文
活动进行现场评比，经过
初评、复评及评委打分排
序的方式产生各个奖项。

为推进枣庄市落实企
业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
任，引导企业牢固树立“质
量第一”的发展理念，枣庄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齐鲁
晚报今日枣庄编辑部、枣
庄中联水泥有限公司联合
开展了“中联水泥”杯“我
为产品质量把好关”有奖
征文活动，并于2011年5月
份开始，在齐鲁晚报·今日
枣庄版面上开设专栏进行
刊登。

此次活动得到了社会
各界的响应，整个征文活
动期间共收到征文稿件38

篇，符合征文活动要求、并
在报纸上刊登的稿件21篇。

参与此次活动的人员从党
校校长到企业的在职职
工，以及资深质量专业人
员和尚未毕业的大学生都
借助征文渠道，描述了质
量给经济社会及百姓生活
带来的深刻变化，表达了
对产品质量工作的殷切期
望和良好愿景。

此次征文，为社会各
界搭建了一个交流学习的
平台，展现了全市上下追
求创新的精神风貌，营造
出政府重视质量、企业追
求质量、社会崇尚质量、人
人关注质量的良好社会氛
围。

按照奖项设置，本次
征文活动设一等奖1名，奖
金1000元；二等奖2名，奖金
500元；三等奖5名，奖金300

元；优秀奖9名，奖价值100

元的纪念品。现将获奖名
单公布，请获奖人员携带
有效证件前往枣庄市新城
嘉汇大厦3-B-15领取。

“中联水泥”杯有奖征文评选揭晓

17篇稿件获奖

综综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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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C03

本报枣庄3月11日讯 (记
者 李淼 通讯员 陈林泰

关祥国 ) 2010年2月的一
天，赵某试驾山东枣庄某汽车
销售公司的一辆上汽通用五
菱之光小型普通客车，行驶至
该公司门口道路上时，将行人
王某撞伤。近日，法院最终做
出了由该汽车销售公司先行
赔偿相当于交强险责任限额
范围内的11万余元，不足部分
7万余元由赵某和该公司分别
承担60%和40%的终审判决。

法院一审认为，赵某驾驶
汽车时采取措施不当，未确保
安全，导致交通事故发生，作
为实际侵权人对王某的损失
承担主要责任。该汽车销售公
司作为汽车经销商提供试驾
服务，是其经营活动的一部

分，对此应尽合理范围内的安
全保障义务，明知待售车辆未
经登记亦未投保交强险，仍允
许赵某在未确保相对安全的
场所内试驾，且发生事故时其
陪驾的工作人员未采取有效
措施防止损害的扩大，对损害
后果的发生存在过错，对王某
的损失承担次要责任。并确定
赵某和该汽车销售公司分别
赔偿王某损失总额的60%和
40%。

王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
上诉，认为该汽车销售公司应
在相当于交强险责任限额范
围内先行赔偿；该汽车销售公
司应承担主要责任且与赵某
互负连带责任；一审认定的赔
偿数额低。法院二审认为，虽
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对未投保交强险的机
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
伤亡、财产损失时机动车所有
人或其他责任人应否在相当
于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
行赔偿未予规定，但《山东省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办法》第65条第
二款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即

“机动车未参加交通事故责任
强制保险发生交通事故造成
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由机
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在相
当于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
内按照伤情和实际损失先行
赔偿。”在该案中，受害人基于
对机动车所有人和其他责任
人赔偿能力的评判提出由机
动车所有人在交强险责任限
额内先行赔偿的请求，符合上

述山东省地方法规的规定，二
审予以支持。

此外，赵某作为试驾时
汽车运行的主要控制者，其
不当驾驶行为是事故发生的
主要原因，应负事故的主要
责任。该汽车销售公司未提
供安全试驾区域，并未能阻
止事故的发生和损害的扩
大，违反了其对试驾安全的
合理注意义务，是事故发生
和损害扩大的次要原因，应
付事故的次要责任。

根据以上审理，二审作
出了由该汽车销售公司先行
赔偿相当于交强险责任限额
范围内的11万余元，不足部
分7万余元由赵某和该公司
分别承担60%和40%的终审判
决。

“包”车

11日，在市区华山

路，一辆私家车停在路

边，车上摆满各种“名

牌”包，据观察，“轿车

摊”偶尔会引来一些从

旁边经过的市民多看

两眼。

本报记者 武春

澍 摄

市民纷纷到户外锻炼

气温上升，体育用品“火”了
本 报 枣 庄 3 月 1 1 日 讯

(记者 李泳君 ) 天气转
暖 ，户 外 运 动 成 为 市 民 最
喜欢的休闲、锻炼方式。在
光明广场附近，放风筝、跑
步、打球的市民处处可见。
随着市民健身热情的高涨，
体育器材的销售量也随之
上升。

11日，记者在枣庄市各

大商场的户外用品专区、体
育用品专卖店发现，体育用
品如篮球、羽毛球、乒乓球
等需求最旺盛。位于文化路
上的某知名运动用品专卖
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气
温回暖后，很多外出运动、
旅游的人都来这里购买户
外运动用品。其中以羽毛球
拍、篮球、滑板最为火热，销

售量比节前翻了一倍多。
同时在位于振兴路附

近的一家健身房，前来咨询
办卡的市民明显增多，不少
咨询者表示，春天是健身的
好季节，准备给自己和家人
办个年卡，出出汗，锻炼锻
炼身体。“天气转暖了，整个
寒冬体重增加了10多斤，感
觉 太 胖 了 ，就 来 办 张 健 身

卡。”市民魏女士告诉记者。
文化中路一家服饰店，

选 购 服 饰 的 市 民 络 绎 不
绝。该店面售货员表示，最
近很多顾客购买泳衣和形
体服，多用于室外活动，选
购适合跑步服饰的顾客也
很多。和 2 月份相比 ，运 动
服 、泳 衣 的 销 量 明 显 多 了
起来。

获奖名单如下：

一等奖：
《六大战略构筑枣庄中联水泥品牌辉煌大厦》
赵文家 枣庄市峄城区委党校副校长

二等奖：
《我们生产凝聚力》
牛传玲 枣庄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讲诚信、讲责任、讲良心 “严”“疏”结合，确保食品
安全》
甄中锋 滕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三等奖：
《加强企业安全管理迫切需要铸造“信用枣庄”品牌》
赵 威 山东恒平律师事务所

《依靠渠道建设提升产品质量竞争力》
王建贵 潍坊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完善政府管理体系，切实加强食品监管》
孙启海 枣庄市质监局峄城分局

《质量面前，“上帝”莫姑息》
黄阔登 湖北某部通信站

《质量把关 人人有责》
常夫艳 枣庄市质监局薛城分局

优秀奖：
《Q+u+a+l+i+t+y=质+量》 时培京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 王祥林
《为产品质量把好关护好航》 刘晗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 许志勇
《我为产品质量把好关》 吴腾
《也谈食品质量安全问题》 郭明铃
《从“中国水泥第一爆”看枣庄中联水泥质量和责任意
识》 赵晨宇

《漫谈质量·品牌·市场·发展》 马广美
《细节决定质量 责任成就品牌》 王鸿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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